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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厦门市轨道交通项目专项债券

（一期）

——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法律意见书

致：厦门市财政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

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关于做好 2018 年地

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作为 2023

年厦门市轨道交通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四

期）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就本期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就本法律意见书之出具，本所特作以下声明：

1、除非本法律意见书特别注明，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是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之规定。本所

认定有关事实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实发生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

同时也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或确认。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申报

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合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足以影响

本期债券发行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事先对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进行

了尽职调查，审查了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次项目申报的有关文件和



材料，并就尽职调查事宜得到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如下承诺：厦门轨

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且力所能及

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真实有效，所有书面文件的签

字和/或印章均属真实，所有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不存

在任何虚假或误导性陈述,亦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对上述声明、保证之充分信

赖是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和前提。

4、本所对有关文件的审查未涉及其中属于财务、会计、审计、资产评估、

信用评级、投资决策等非法律专业领域的有关事实、数据和结论，本所律师仅就

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财务评估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

流动性等）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鉴于本所并不具有对上述事实、数据和结论作

出核查和评价的适当资格，本法律意见书中引用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实施方案、

信用评级报告等内容，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及项目业主出具的文件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对与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判断，并据此出

具法律意见书；但对于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

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或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申报文件一同申报，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时同意发行人在实

施方案及信息披露文件中自行或按有关规定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非经本所

书面认可，请勿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简称 释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

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本所 指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指派的经办律师，即在本法

律意见书签署页“经办律师”一栏中签名的律师

本期债券 指
2023 年厦门市轨道交通项目专项债券（一期）—

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

本项目 指

厦门市轨道交通 3号线、3号线南延段、4号线、

6号线（林埭西至华侨大学段）、6号线（集美至

同安段）工程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就本期债券发行出具的《2023 年厦门市轨道

交通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厦门市政府

专项债券（十四期）法律意见书》

德勤咨询 指 德勤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文件》 指
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二至二十五期）

信息披露文件

《实施方案》 指

《2023 年厦门市轨道交通项目专项债券（一期）

—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实施方

案》

《财务评估咨询报

告》
指

指德勤咨询于出具的《2023 年厦门市轨道交通项

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

券（十四期）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一、本期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2023 年厦门市轨道交通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厦门市

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

发行人：厦门市人民政府

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债券期限：20 年

发行总额：300,000 万元



二、项目实施机构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厦门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实施机构为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根据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

程，并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查

询确认，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581283140Q

法定代表人 王文格

住所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中路 86 号、88 号

成立日期 2011 年 11 月 11 日

营业期限 自 2011 年 11 月 11 日至 2061 年 11 月 10 日

注册资本 30000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城市轨道交通(1、承担轨道交通的投资、融资、开发建设、

运营、维护和经营管理；2、受市政府委托，从事轨道交通

沿线土地综合开发与建设；3、受市政府委托、从事轨道交

通沿线土地使用权收购、储备、出（转）让；4、轨道交通

沿线房地产及相配套的综合开发和经营管理；5、轨道交通

工程所需物资的供应、监造、加工，专业设备进出口；6、

轨道交通的招标、咨询及技术服务；7、轨道交通沿线及周

边广告、通讯、停车场等附属资源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

8、承担市政府委托的代建工程；9、受市政府委托，负责

地铁建设配套的公租房建设运营管理；10、政府许可的其

他产业投资、经营。)

股权结构 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

经本所律师核查，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唯一股东为厦门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市属国有企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的实施单位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为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厦门市市属国有企业，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实施方案》，厦门市轨道交通项目包括如下 5个工

程项目：

1、厦门市轨道交通 3号线工程项目

厦门市轨道交通 3号线工程项目起于厦门火车站，沿湖滨东路、华泰路、湖



里大道、火炬路、枋湖北二路、钟宅路地下敷设向北敷设，下穿海域后沿石厝路，

翔安东路敷设，同时线路逐渐由地下转为高架敷设，沿翔安东路西侧绿化带并行

大嶝大桥跨过大嶝海域后，进入大嶝岛区域内，沿迎宾大道西侧绿化带向南敷设。

过双沪村后，线路逐渐由高架转为地下敷设。之后在机场北侧向东偏转进入机场，

终点站翔安机场站。线路全长 36.7 公里；设车站 26 座（3座高架站，23 座地下

站），其中换乘站 11 座；在本岛东北部设五缘湾停车场，在翔安区蔡厝村东侧

设蔡厝车辆段；与 1号线共享园博苑控制中心；与 1号线共用火炬园主变电所，

并新建一座蔡厝主变电所。3 号线还是唯一一条由机场至本岛核心区的轨道线

路，具有机场线的特征。

2、厦门市轨道交通 3号线南延段工程

厦门市轨道交通 3号线南延段工程从厦门火车站至沙坡尾站，覆盖世贸商业

圈、辐射厦港和曾厝垵片区优质旅游资源带及生活区，是本岛西南沿岸旅游、通

勤等客流的疏解线。本工程线路全长 8.292km，均为地下线，主要沿民族路、大

学路、环岛南路、龙虎山路敷设，设站 5座，其中换乘站 1座，在沙坡尾站与规

划 7号线换乘。最大站间距 3.653km（上李新村站～厦门火车站穿山区间），最

小站间距 0.762km（曾厝垵站～上李新村站），平均站间距为 1.73km。

3、厦门市轨道交通 4号线

厦门市轨道交通 4号线，后溪至翔安机场段起于集美区后溪镇河南山，沿福

厦铁路高架敷设，在天水路西侧转为地下，沿海翔大道转为地上，过东坑湾后转

为地下，在翔安机场西侧转为地下，终至大嶝翔安机场，线路全长 44.58km;设

站 12 座（含预留车站一座），换乘站 8座，设置后溪车辆段；与 1号线共用园

博苑控制中心；共设 2处主变电所，分别设蔡厝主变（与 3号线共享）、新设官

浔主变（与 6号线共享）。车辆采用 B型车，直流 1500 伏架空接触网供电方式，

最高设计时速 120 公里。初、近、远期均采用 6 辆编组（4 动 2 拖）,初期配车

27 列 144 辆。

4、厦门市轨道交通 6号线（林埭西至华侨大学段）工程

厦门市轨道交通 6号线（林埭西至华侨大学段）工程起自海沧埭西，沿东孚

西路、东孚南路、杏林西路、杏林北路、集美大道敷设，止于华侨大学站，全长

18.8 公里，设 13 座地下车站（其中 3座地铁换乘站）；角美延伸段东接林埭西



站，全程 9.8 公里，厦门境内 1.8 公里区间隧道。车辆采用 B 型车，直流 1500

伏架空接触网供电方式，最高运营时速 80 公里。初、近、远期均采用 6辆编组

（4动 2拖），初期配车 18 列 108 辆。

5、厦门市轨道交通 6号线（集美至同安段）工程

厦门市轨道交通 6号线（集美至同安段）工程包含嘉庚体育馆至同翔高新城

段（简称嘉同段）和华侨大学至滨海西大道段（简称华滨段），全长 30.5 公里。

其中嘉同段线路起于嘉庚体育馆站，止于同翔高新城站，全长 26.2 公里，车辆

采用 B型车 6辆编组，最高运行速度 100 公里/小时，初期配车 26 列。华滨段线

路起于在建轨道 6号线华侨大学站（不含），止于滨海西大道站，全长 4.3 公里。

车辆采用 B 型车，初、近期采用 4 辆编组、远期采用 6 辆编组，最高运行速度

80 公里/小时，初期配车 3列。同步实施停车场上盖开发先行工程。

（二）项目审批情况

1、厦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工程项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厦门市轨道交通 3号线工程项目已取得的主要

批复文件如下：

（1）纳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2012 年 5 月 1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1-2020 年）的通知》（发改基础

[2012]1323 号），批复《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1-2020 年）》

业经国务院批准。在建设规划中，3 号线一期工程自厦门大学站至五缘湾站，线

路长 18.6 公里，设站 16 座，投资 123.6 亿元，规划建设期为 2015～2020 年。

2016 年 10 月 8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厦门

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2016-2022 年）的批复》（发改基础[2016]2136

号），原则同意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在建设规划中，为做好城

市轨道交通与铁路厦门站的衔接，同意将第一期建设规划中的 3 号线一期工程

东端局部改线，调整后线路自厦门站至五缘湾站，线路长 15.3 公里，设站 13 座，

规划建设期为 2016～2020 年。

（2）节能评估报告的审查意见

2016 年 5 月 24 日，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作出《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



于厦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工程项目节能评估报告的审核意见》（厦经能评

[2016]12 号）,强调将加强监督管理，委托市节能监察中心依法对项目落实节能

评估审查意见的情况实施事中事后监管，督促贯彻落实。

（3）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2016 年 7 月 21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

厦门市轨道交通 3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交能﹝2016﹞530

号），批复同意建设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 3号线工程。

（4）投资概算的批复

2017 年 11 月 15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市轨道交通 3号线工程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交能﹝2017﹞835 号），

同意批准轨道交通 3号线工程项目的投资概算。

（5）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

2016 年 4 月 20 日，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出具《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厦

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工程厦门本岛至翔安过海通道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的

意见》（厦海渔[2016]86 号），同意本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7 年 1 月 6 日，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厦门市

轨道交通 3号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厦环审 [2017]1 号）。

（6）用地批复

2019 年 10 月 11 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下发《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轨道 1、2、

3、4、6号线投融资平衡用地收储实施规划的批复》（厦府﹝2019﹞297 号），

同意《关于提请批复轨道 1、2、3、4、6号线投融资平衡用地收储实施规划的请

示》。

本项目已取得的选址意见书，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文件名称

项目名称
批准文号 核发日期

1
建设项目选址

意见书

厦门市轨道交通

3号线工程

选字第

350203201605014 号
2016年 7月 8日

2
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意见书

厦门市轨道交通

3号线工程

厦国土预审厦门市

[2016]第 027 号

2016 年 7 月 12

日

3
厦门市规划委

员会准予规划

厦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工程（调

编号：【2017】厦规

直用地准更第008号

2017 年 6 月 15

日



许可变更决定

书

整）

4
建设项目选址

意见书

厦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工程蔡厝

车辆基地增补用

地

选字第

350213201718031 号

2017 年 7 月 20

日

5
建设项目选址

意见书

厦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工程——

蔡厝车辆基地上

跨滨海东大道市

政桥梁工程

选字第

350213201918044 号
2019年 5月 7日

6

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与选址意

见书

厦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工程增补

用地

预审选字第

350203201911012 号

2019 年 10 月 11

日

7

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与选址意

见书

厦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工程——

刘五店站

用字第

350200202100015 号

2021 年 1 月 27

日

8

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与选址意

见书

厦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工程——

蔡厝车辆基地

（易燃品库地

块）

用字第

350200202100046 号
2021年 3月 7日

9

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与选址意

见书

厦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工程——

蔡厝车辆基地

（盖下停车检修

区地块）

用字第

350200202100054 号

2021 年 3 月 10

日

10

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与选址意

见书

厦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工程——

蔡厝车辆基地

（盖上综合办公

区地块）

用字第

350200202100055 号

2021 年 3 月 15

日

本项目已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如下表所示：

序号 批准文件名称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1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厦门火车站轨道交通土建预

留工程（地下部分）

厦府地【2015】

147 号
2015 年 9 月 16 日

2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洪坑站区间（地下）建设项

目

厦府地【2017】

295 号
2017年 12月19日

3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林前站区间建设项目

厦府地【2017】

296 号
2017年 12月19日



4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翔安行政中心站—浦边站区

间（地下）

厦府地【2017】

300 号
2017年 12月21日

5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翔安行政中心站（地下）

厦府地【2017】

304 号
2017年 12月21日

6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洋塘站—翔安行政中心站

（地下）

厦府地【2017】

299 号
2017年 12月21日

7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洋塘站（地下）

厦府地【2017】

305 号
2017年 12月21日

8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浦边站—后村站区间（地上）

厦府地【2017】

298 号
2017年 12月21日

9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浦边站（地下）

厦府地【2017】

303 号
2017年 12月21日

10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后村站（地下）

厦府地【2017】

302 号
2017年 12月21日

11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林前站—洋塘站区间（地下）

厦府地【2017】

297 号
2017年 12月21日

12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林前站（地下）

厦府地【2017】

301 号
2017年 12月21日

13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厦门本岛至翔安过海通道工

程项目

厦府地【2017】

323 号
2017年 12月26日

14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体育中心站至人才中心站区

间（地下）

厦府地【2018】

41 号
2018 年 3 月 4 日

15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安兜站至湖里法院区间（地

下）

厦府地【2018】

45 号
2018 年 3 月 4 日

16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创业桥站至安兜站区间（地

下）

厦府地【2018】

44 号
2018 年 3 月 4 日

17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湖里法院站至双十中学站区

间（含出入场线）（地下）

厦府地【2018】

42 号
2018 年 3 月 4 日

18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火炬园站至创业桥站区间

（地下）

厦府地【2018】

43 号
2018 年 3 月 4 日

19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湖滨东路站至体育中心站区

间（地下）

厦府地【2018】

49 号
2018 年 3 月 6 日

20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湖里法院站至华荣路区间

厦府地【2018】

50 号
2018 年 3 月 6 日



（地下）

21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人才中心站至湖里公园站区

间（地下）

厦府地【2018】

47 号
2018 年 3 月 6 日

22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华荣路站至火炬园站区间

（地下）

厦府地【2018】

46 号
2018 年 3 月 6 日

23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厦门火车站至湖滨东路站区

间（地下）

厦府地【2018】

48 号
2018 年 3 月 6 日

24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双十中学站至五缘湾区间

（地下）

厦府地【2018】

57 号
2018 年 3 月 12 日

25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湖里公园站（地下）

厦府地【2018】

200 号
2018年 10月11日

26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厦门火车站（地下）

厦府地【2018】

201 号
2018年 10月11日

27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湖滨东路站（地下）

厦府地【2018】

199 号
2018年 10月11日

28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创业桥站（地下）

厦府地【2018】

206 号
2018年 10月15日

29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安兜站（地下）

厦府地【2018】

204 号
2018年 10月15日

30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华荣路站（地下）

厦府地【2018】

205 号
2018年 10月15日

31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湖里法院站（地下）

厦府地【2018】

212 号
2018年 10月22日

32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人才中心站（地下）

厦府地【2018】

213 号
2018年 10月22日

33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双十中学站（地下）

厦府地【2018】

214 号
2018年 10月22日

34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创业桥站（地上）

厦府地【2018】

263 号
2018 年 12 月 3 日

35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湖里公园站（地上）

厦府地【2018】

266 号
2018 年 12 月 3 日

36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华荣路站（地上）

厦府地【2018】

262 号
2018 年 12 月 3 日

37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湖滨东路站（地上）

厦府地【2018】

276 号
2018年 12月12日

38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人才中心站（地上）

厦府地【2018】

278 号
2018年 12月12日

39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厦府地【2018】 2018年 12月12日



——厦门火车站（地上） 277 号

40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五缘湾停车场（地下）

厦府地【2019】

20 号
2019 年 1 月 24 日

41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林前站（地上）

厦府地【2019】

75 号
/

42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湖里法院站（地上）

厦府地【2019】

257 号
2019 年 12 月 8 日

43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双十中学站（地上）

厦府地【2019】

258 号
2019 年 12 月 8 日

44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蔡厝车辆基地（第一期）

厦府地【2020】

15 号
2020 年 6 月 3 日

45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后村站区间—双沪站项目

厦府地【2020】

85 号
2020 年 6 月 7 日

46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双沪站（不含）—共建段盾

构井区间

厦府地【2020】

36 号
2020 年 6 月 27 日

47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洪坑站（一期）

厦府地【2020】

39 号
2020 年 7 月 3 日

48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蔡厝车辆基地增补用地

厦府地【2020】

100 号
2020 年 7 月 6 日

49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安兜站增补用地（地下）

厦府地【2020】

127 号
2020 年 7 月 8 日

50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工程增补用地（洪坑站—浦

后区间）

厦府地【2020】

135 号
2020 年 7 月 16 日

51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刘五店站增补用地

厦府地【2020】

134 号
2020 年 7 月 20 日

52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东界站增补用地

厦府地【2020】

133 号
2020 年 7 月 20 日

53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五缘湾停车场（地上）

厦府地【2020】

143 号
2020 年 7 月 23 日

54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安兜站（地下）一期

厦府地【2020】

154 号
2020 年 7 月 31 日

55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安兜站增补用地（地上）

厦府地【2020】

155 号
2020 年 7 月 31 日

56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翔安行政中心站（地上）

厦府地【2020】

177 号
2020 年 9 月 5 日

57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浦边站（地上）

厦府地【2020】

177 号
2020 年 9 月 5 日

58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洋塘站（地上）

厦府地【2020】

178 号
/

59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厦府地【2020】 2020 年 9 月 8 日



——后村站（地上） 179 号

60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蔡厝车辆基地上跨滨海东大

道市政桥梁工程（第一期）

厦府地【2020】

101 号
2020 年 9 月 15 日

61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华荣路站增补用地（地下）

厦府地【2020】

213 号
2020 年 9 月 20 日

62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厦门火车站增补用地（地下）

厦府地【2020】

211 号
2020 年 9 月 20 日

63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湖滨东路站增补用地（地下）

厦府地【2020】

212 号
2020 年 9 月 20 日

64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湖滨东路站增补用地（地上）

厦府地【2020】

343 号
2020 年 12 月 9 日

65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蔡厝车辆基地及蔡厝主变电

所

厦府地【2021】

38 号
2021 年 3 月 25 日

（6）用海批复

2016 年 9 月 7 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向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权证书》(国海证 2016C5020003577 号)，载明海域使

用权人为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名称为厦门市轨道交通 3号线工

程(厦门本岛至翔安过海通道)；用海方式为跨海桥梁、海底隧道；宗海面积为

21.1991 公顷。

2、厦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南延段工程项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厦门市轨道交通 3号线南延段工程项目已取得

的主要批复文件如下：

（1）纳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2012 年 5 月 1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1-2020 年）的通知》（发改基础

[2012]1323 号），批复《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1-2020 年）》

业经国务院批准。在建设规划中，3 号线一期工程自厦门大学站至五缘湾站，线

路长 18.6 公里，设站 16 座，投资 123.6 亿元，规划建设期为 2015～2020 年。

2016 年 10 月 8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厦门

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2016-2022 年）的批复》（发改基础[2016]2136

号），原则同意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在建设规划中，3号线二

期工程自五缘湾至翔安机场站，线路长 22.6 管理，设站 13 座，投资 151.54 亿



元，规划建设期自 2016 年-2020 年。

2020 年 1 月 23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

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2016-2022 年）的批复》（发改基础

[2020]136 号），将 3号线二期终点从厦门火车站南延至厦门大学南门，增设车

站 4座，增加里程 7.35 公里，增加投资 57.69 亿元，项目建设工期 4年。

（2）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2020 年 11 月 12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轨道交通 3号线南延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0〕287

号），批复同意建设轨道交通 3号线南延段工程。

（3）投资概算的批复

2020 年 11 月 27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轨道交通3号线南延段工程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0]321号），

同意批准轨道交通 3号线南延段工程项目的投资概算。

（4）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

2021 年 2 月 24 日，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出具《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轨道交

通 3号线南延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厦环审 [2021]9 号）。

（5）用地批复

2020 年 8 月 12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轨道交通 3号线南延段工

程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50200202010025）。

本项目已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如下表所示：

序号 批准文件名称 批准文号 签发日期

1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厦门互操作至曾厝垵站（地下）

厦府地【2021】

216 号
2021年 9月 15日

2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曾厝垵站至沙坡尾站（地下）

厦府地【2021】

301 号
2021年 12月 3日

3、厦门市轨道交通 4 号线（后溪至翔安机场段）工程项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厦门市轨道交通 4号线（后溪至翔安机场段）

工程项目已取得的主要批复文件如下：

（1）纳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2016 年 10 月 8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厦门



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2016-2022 年）的批复》（发改基础[2016]2136

号），原则同意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在建设规划中，4 号线工

程自嵩屿码头至翔安机场站，线路长 69.6 公里，设站 218 座，投资 362.56

亿元，规划建设期为 2017～2022 年。

（2）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2017 年 1 月 24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厦门市城市轨道交

通 4 号线（后溪至翔安机场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交能

[2017]71 号），批复同意建设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 4号线（后溪至翔安机场段）

工程。

2020 年 4 月 29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轨道交通 4号线（后溪至翔安机场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投资概算调整的

函》（厦发改轨道函﹝2020﹞167 号），同意调整轨道交通 4号线（后溪至翔安

机场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投资概算。

（3）投资概算的批复

2019 年 1 月 21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轨道交通 4号线（后

溪至翔安机场段）工程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轨道[2019]38 号），同

意批准轨道交通 4号线（后溪至翔安机场段）工程项目的投资概算。

（4）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

2017 年 6 月 30 日，项目取得了由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厦门市轨

道交通 4 号线（后溪至翔安机场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厦环审理

[2017]58 号）。

（5）用地的批复

2016 年 10 月 13 日，厦门市规划委员会作出《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

字第 350213201620034 号），审核厦门市轨道交通 4号线（后溪-翔安机场段）

工程符合呈现规划要求。

本项目已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如下表所示：

序号 批准文件名称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1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后溪车辆段）
厦府地[2020]50 号 2020 年 4 月 28 日

2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厦府地[2020]185 号 2020 年 9 月 3 日



决定书（集美段地上第二

期）

3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集美段地上第一

期）

厦府地[2020]40 号 2020 年 4 月 10 日

4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集美段地下）
厦府地[2019]203 号 2019 年 11 月 5 日

5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厦门北站至同安食

品工业园（地上）（第一期））

厦府地[2019]228 号 2019 年 11 月 26 日

6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厦门北站至同安食

品工业园（地下））

厦府地[2019]204 号 2019 年 11 月 5 日

7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地上增补地）
厦府地[2020]136 号 2020 年 7 月 16 日

8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同安段地上）
厦府地[2021]11 号 2021 年 1 月 28 日

9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同安段地下）
厦府地[2019]232 号 2019 年 11 月 26 日

10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翔安段地下）
厦府地[2020]47 号 2020 年 4 月 20 日

11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翔安段地上）
厦府地[2020]152 号 2020 年 9 月 25 日

4、厦门市轨道交通 6 号线（林埭西至华侨大学段）工程项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厦门市轨道交通 6号线（林埭西至华侨大学段）

工程项目已取得的主要批复文件如下：

（1）纳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2016 年 10 月 8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厦门

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2016-2022 年）的批复》（发改基础[2016]2136

号），原则同意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在建设规划中，6号线一

期工程自林埭至影视城站，线路长 44.5 公里，设站 27 座，投资 364.64 亿元，

规划建设期为 2017-2022 年。

（2）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2016 年 12 月 17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轨道交通 6 号线

马銮湾片区段土建工程项目的批复》（厦发改交能[2016]919 号），批复同意建

设轨道交通 6号线马銮湾片区土建工程项目。



2019 年 11 月 18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轨道交通 6号线（自林埭至影视城站）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

审批〔2019〕217 号），批复同意建设轨道交通 6号线（林埭西至华侨大学段）

工程。

（3）投资概算的批复

2021 年 11 月 19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轨道交通 6 号线(林埭西至华侨大学段)工程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轨道

[2021]287 号），同意批准同意批准轨道交通 6号线(林埭西至华侨大学段)工程

投资概算。

（4）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

2017 年 11 月 16 日，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厦门市轨道交通 6 号线

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厦环审 [2017]127 号）。

（5）用地的批复

2020 年 3 月 4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选

址意见书》（用字第 350205202006003 号），审核确认轨道交通 6号线一期工程

项目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

本项目已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如下表所示：

序号 批准文件名称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1 厦门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厦府地〔2020〕95 号 2020 年 6 月 12 日

2 厦门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厦府地〔2020〕192 号2020 年 9 月 9 日

3 厦门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厦府地〔2021〕168 号2021 年 8 月 9 日

5、厦门市轨道交通 6 号线（集美至同安段）工程

（1）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2021 年 7 月 15 日，厦门市发展改革委作出《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厦门市轨道

交通 6 号线一期工程-轨道交通 6 号线涉铁段土建工程的批复》（厦发改审批

[2021]180 号），批复同意建设厦门市轨道交通 6 号线一期工程-轨道交通 6号

线涉铁段土建工程。

2022 年 3 月 22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厦门市轨道交通 6号线集美至同安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

改审批[2022]58 号），批复同意轨道交通 6号线集美至同安段工程。



（2）投资概算的批复

2022 年 4 月 15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厦门市轨道交通 6号线集美至同安段工程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

[2022]84 号），同意批准同意批准厦门市轨道交通 6 号线集美至同安段工程投

资概算。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所涉及已经取得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立

项批准文件和工程投资概算的批复、部分项目已办妥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且项

目业主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取得部分土地划拨决定书及海域不

动产使用权。

四、项目资金情况

（一）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厦门市轨道交通 3号线、3号线南延段、4号线和 6 号

线项目静态总投资估算合计为 10,729,345 万元。经调整建设期利息、发债费用

后的项目工程估算总额合计为 11,669,062 万元，其中拟申请发行 1,270,000 万

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其中，2017 年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00,000 万元，

2018 年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90,000 万元，2019 年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 350,000 万元，2022 年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30,000 万元，2023 年本批

次拟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00,000 万元。其他融资方面，至 2023 年 6 月

厦门市轨道交通项目银团贷款共放款 1,497,000 万元，共发行企业债券 765,000

万元。详细资金筹措方案及项目已投入资金情况，请见本项目《实施方案》“二、

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根据《实施方案》，厦门轨道交通线项目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轨道交通运营

收入和轨道平衡用地出让收入，其中：轨道交通运营收入包括票务收入、其他收

入。

（二）项目资金平衡安排

根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德勤咨询认为:“厦门市轨道交通项目全生命

周期专项债券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2.06 倍，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1.65 倍。能够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

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此外，本所律师注意到，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办理银团贷款已

经将厦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工程项目所有票款收费权及项下应收账款质押给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厦门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

若上述质押担保债权出现违约，将影响所质押票款收入对本期债券的偿付。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轨道交通运营收入和轨道平

衡用地出让收入，其中：轨道交通运营收入包括运营票款收入、其他收入。据

此，经专业机构测算，本期债券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关于试

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的有关规定。（受限于“声明事项”部分第四项之声明，本所律师仅对

专业机构的结论作合理引述，不应为上述引述被要求承担任何责任）。

五、本期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委托本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福建省司法厅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500000797781643 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经办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

格。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经办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二）财务顾问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德勤咨询接受委托对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根据德勤咨询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德

勤咨询是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台港澳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3217149445,成立日期为：2015 年 01 月 06 日，

经营范围为：“以承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系统应用管理和维护、信息系统和技术

支持管理、银行和金融企业后台服务、人力资源服务、软件开发、离岸呼叫中心、

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及服务、实业项目投资



咨询、市场营销策划、财务和融资并购咨询、计算机技术咨询与技术支持；投资

环境和招商策略研究咨询、招商展览讲座策划；企业管理培训、企业管理培训咨

询；税务咨询、投资咨询、城市规划咨询、建筑工程咨询、财务评估咨询；产业

规划与导入策略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税务服务；教育

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法律咨询（不

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德勤咨询的经营范围中包括财务评估咨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

专项意见的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财务咨询报告的相应

能力/资质。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项目的实施单位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厦门市

市属国有企业，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2、本项目已经取得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概算批复、环评批复、划拨用

地批复等等开工建设前的必要的部分审批文件，部分子项目尚需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依法适时取得工程施工许可等其他相关审批手续后方可实施。

3、本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轨道交通运营收入和轨道平衡用地出让收入，其

中：轨道交通运营收入包括运营票款收入、其他收入。据此，经专业机构测算，

本期债券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的有关规定。

（受限于“声明事项”部分第四项之声明，本所律师仅对专业机构的结论作合

理引述，不应为上述引述被要求承担任何责任）。

4、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律师事务

所、咨询公司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财务咨询报告的相应能力/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下转签字页，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3 年厦门市轨

道交通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法律意

见书》签字页）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李燕梅

负责人：▁▁▁▁▁▁▁▁ 经办律师：▁▁▁▁▁▁▁▁

东海霞 王必勇

经办律师：▁▁▁▁▁▁▁▁

李汶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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